关于认真执行教职工病、事假期间工资扣发的通知

各市直学校（幼儿园），各镇（街道）中心校：

现将教职工请病、事假期间相关待遇文件整理后发给你们，请各学校遵照文件精神，按规定到财政部门及时扣发请假人员的基本工资及津贴等福利待遇。
病、事假岗位津贴按（狮政办〔2010〕60号或闽人发【2010】147号文执行。我市另有附加说明，没公开印发，在布置绩效工资时有发纸质材料，如有需要，请到市教育局人才交流中心领取。
基本工资部分按国发【1981】52号文执行，基本工资指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试用期、见习期、熟练期工作人员的工资以本人实际执行试用期、见习期、熟练期的工资标准为基数。

事假按闽人发〔2009〕284号文执行，每月平均工作日为21.75天，事假全年累计超8个工作日的，从第9个工作日起，其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按日减发。
附：
1.《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中小学绩效工资实施方案的通知》（狮政办〔2010〕60号）；

2. 《国务院关于发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的通知》（国发[1981]52号文件）;
3.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假及事假期间待遇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发〔2009〕2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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